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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6 月 24 日上午，赣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邀请到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联合经开区疾控防疫中心、西城社区

广场居委会共同走进锦绣新天地小区，向辖区百姓以及辖区 KTV、酒店等特种行业的管理人员开展禁毒知识讲座，

通过讲解仿真毒品，向大家宣传毒品的危害。 特约记者谢欢 摄

本报讯 （特约记者卢明亮 通讯员刘慧）近日，以

“喜迎二十大，禁毒保平安”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在

南康区文化艺术中心拉开了帷幕。活动在南康文化艺

术中心设置主会场，南山禁毒主题公园和南康区第一

小学设置分会场。

参与活动的全体人员庄严宣誓：“遵纪守法，珍爱

生命，远离毒品，坚决与毒品作斗争!从我做起，以抵制

毒品为荣，以吸毒为耻！牢记历史教训，洁身自爱，决

不染毒！”铮铮誓言响彻天际，他们纷纷在签名墙上庄

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作出庄严承诺。

禁毒民警通过以案释法，告诫人们吸食毒品对个

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大家仔细观看仿真毒

品模型、禁毒知识展板。

南康区第一小学的学生参观“丧尸浴盐”毒品后

说：“这个与我们平时见到的奶茶，跳跳糖几乎一模

一样，为什么也是毒品？”民警耐心一一做了详细的

解答。

此次活动发放禁毒知识折页、远离毒驾折页等禁

毒宣传资料 600余份。营造了浓厚的禁毒宣传氛围，

增强大家的禁毒意识，为迎接党的二十大顺利召开营

造安定祥和的禁毒无毒的社会治安环境。

为进一步提升全县人民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

识，近日，信丰县公安局联合县有关单位，在陈毅广场

开展“喜迎二十大，禁毒保平安”主题宣传活动。活动

现场通过发放禁毒宣传资料、摆放宣传展板、有奖问答

等方式，向群众详细讲解禁毒知识。 魏骅 摄

近日，上犹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组织上犹五小的部分

学生参加禁毒宣传活动。6 月 26 日是第 35 个国际禁毒

日，为落实“健康人生、绿色无毒”主题要求，上犹县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

赖圣坊 蓝皓 摄

南康区：

国际禁毒日
主题活动丰富多彩

■编者按：今年6月26日是第35个国际禁毒日，6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根据我国刑法第357条的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

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毒品犹如洪水猛兽，它吞噬着一个人的健康和生命，祸害无数家庭，危害整个社会肌体。为使广大

市民“远离毒品，珍爱生命”，一个月来，我市“总动员”，在全市掀起了一场主题为“喜迎二十大 禁毒保平安”声势浩大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同时，记者走进我市相关执法

单位，了解我市近年来禁毒方面的做法和成果。

众志成城共筑“防毒墙”
“将军金甲夜不

脱，半夜军行戈相

拨。”近年来，赣州市

检察机关坚持对毒

品犯罪的“零容忍”，

铺天盖地做宣传，重

拳出击强整治，雷霆

亮剑保安全，为赣州

人民营造“无毒”社

会，提供了全方位立

体防护。

打好禁毒“疫苗”
构建全民“免疫”

全面推动禁毒

宣传进农村、进社

区、进企业、进学校、

进家庭，进一步增强

广大民众识毒、防

毒、辨毒、拒毒的意

识和能力，营造健康

“无毒”社会环境，坚

守禁毒宣传前沿。

近年来，未成年人检

察部门大力开展“法

治进校园”活动，通

过展示仿真毒品样

品模型、播放禁毒宣

传视频、讲述真实案

例多种授课模式，讲

解犯罪分子如何引

诱吸毒人员一步步

沾染毒品从而促其

成瘾，告诫未成年人

时刻保有警觉戒备

意识，提高他们对毒

品犯罪的警惕性。近两年，市县两级检

察机关共计开展禁毒宣传 43次，累计发

放禁毒宣传册 6000余册，以“检察官站

岗、青春不‘毒’行”等主题开展法治进校

园活动 90余次。

持续做好禁毒宣传，以点带面持续

纵向发力。针对节假日广大民众聚会

社交活动频繁的时间节点，开展密集的

禁毒宣传。春节期间，大余县人民检察

院以“春节年味浓 禁毒不放松”为主

题，通过网络宣传平台，就返乡旅途、聚

餐娱乐过程中如何防止毒品危害发生

发出了温馨提示。

打好禁毒“阵地战”力保案件“逐年减”

一朝陷毒瘾，一生难自拔，毒品犯罪

酿成了太多的悲剧。杜绝悲剧重演，重拳

打击制毒犯罪是治本之策。

近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准确把握新

时代禁毒工作的新要求，充分贯彻落实

“两高一部”关于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收

集与审查证据工作的相关要求，充分发

挥捕诉职能作用，加强毒品犯罪案件证

据审查，提高办理毒品犯罪案件质量。

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的高压态势，严厉

打击制毒犯罪和贩毒犯罪，着力防治涉

毒人员肇事肇祸风险。赣州市人民检

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制造毒品案，被告

人黄某某提供制毒技术，并现场指挥制

毒，共计制造毒品氯胺酮近 259.18千克，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制造毒品罪判

处黄某某无期徒刑。

全市检察机关奋战第一线的夙兴夜

寐，换来的是对毒品犯罪的精准打击，是涉

毒犯罪案件的逐年减少。近年来，全市检

察机关受理毒品犯罪案件数最大降幅达到

了58%。

堵塞寄递漏洞 斩断运毒渠道

毒品不会自己走到吸毒者面前，斩

断毒品运输链是对毒品犯罪案件的一拳

重击。针对寄递毒品犯罪案件中犯罪手

法更加隐蔽、毒品流转更加迅速、涉案地

域更加复杂的特点，赣州市检察机关充

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责，以落实《七号检察

建议》为契机，对办理的利用寄递渠道的

毒品犯罪案件开展调研，深度挖掘寄递

毒品犯罪行为发生的原因和行业监管方

面的漏洞隐患，就提高寄递安全管理水

平、堵塞寄递环节漏洞、有效打击寄递违

禁品违法犯罪等工作，向寄递企业提出

建议和有效的防范措施。

国际禁毒日再次警醒世人那道刻

在中华民族肌体上最深沉的伤疤，勿

忘国耻！当今禁毒斗争形势依然严

峻，新型毒品层出不穷，毒品犯罪仍

在侵害着社会肌体，全市检察机关将

继续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坚持

打赢这场禁毒的人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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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法院系统立足审判职能，深入推进禁毒

工作，依法严惩各类毒品犯罪分子，同时注重打防并举，

强化禁毒宣传教育，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进一步提

高广大群众的禁毒意识。

高标准把控案件质量

2021年 3月 17日至 4月 24日期间，被告人赖某钦先

后 4次将 6小包“毒品”卖给吸毒人员钟某峻，并通过微信

共收取“毒资”2400元。2021年 4月 26日 16时许，被告人

赖某钦携带 10小包“毒品”到龙南市龙南镇某社区停车场

准备将“毒品”贩卖给吸毒人员钟某峻时，被龙南市公安

局民警当场抓获归案。龙南市公安局将查获并扣押被告

人赖某钦所有的疑似毒品 K粉的白色粉末 4.19克，送赣

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检验鉴定，检出结果为替来他明

成分。龙南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所贩卖的毒品K
粉可疑物，经鉴定后不属于我国刑法规定的毒品及国家

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品，但是被告人误将可疑物当作K粉贩卖，其主观上具有

贩卖毒品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贩卖行为，属于对犯罪对

象认识错误，而致犯罪结果未得逞，是犯罪未遂。根据被

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及

认罪悔罪态度等，判决被告人赖某钦犯贩卖毒品罪，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这是一起非常特殊的案件，从办案理念、法律适用与

裁判尺度等方面都需要审理法官拿捏得非常到位。

近年来，我市法院系统高度重视毒品犯罪案件尤其

是大案要案的审理工作，通过各种方式确保毒品犯罪案

件质量。如指派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对毒品犯罪相关问

题进行专题授课，进一步学习贯彻毒品犯罪案件证据规

则；在刑事专业法官会议探讨疑难复杂毒品犯罪案件，统

一全市法院办案理念与裁判尺度；安排审判经验丰富的

审判员组成相对固定的涉毒品类案件合议庭，在案件审

理过程中严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法律适用关，确保

案件质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重刑罚打击涉毒犯罪

自 2015年 5月至 2019年 7月，被告人李某清以牟利为

目的，多次将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卖给钟某华、王某香、

刘某椿、李某德、涂某星、杨某亮、吴某爱、王某林等人共计

18.8克。2020年 8月 28日，被告人李某清因吸毒被兴国县

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同年9月2日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转

为刑事拘留。被告人李某清归案后，因公安机关未抓到现

行，一直辩称自己从未贩卖毒品，拒不承认贩卖毒品的事

实。兴国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多名购毒者指认系从被

告人处购买的毒品，且陈述购买毒品的时间、次数、金额、数

量等，可以与被告人的微信收款记录相互印证，综合其他在

案证据，可以认定被告人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兴国县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李某清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七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宣判后李某清不服，提出上诉，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近年来，我市法院系统立足刑事审判职能，充分发挥

刑罚的威慑功能，依法严惩各类毒品犯罪分子。对涉毒

犯罪案件被告人一般不适用缓刑，在适用监禁刑，剥夺毒

品犯罪分子再犯罪条件的同时，注重追赃和财产刑的适

用，让涉毒犯罪分子不敢、不能再次涉足毒品犯罪，以实

现特殊预防的目的。

多形式强化禁毒宣传

日前，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干警来到赣州市第三中

学，为近 200名在校学生上禁毒宣传课。活动中，法官们

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向学生们详细讲解了毒品的种类、毒

品的辨别、吸毒的危害、青少年如何预防和抵御毒品的侵

蚀、毒品犯罪典型案例等相关禁毒知识，用真实鲜活的案

例，深入浅出的道理，让学生们明白了毒品的严重危害性

以及刑罚处罚的严厉性。大余县人民法院前往中小学进

行禁毒知识宣传，深入到班级里开展主题班会，提高广大

中小学生加强自我保护、远离毒品犯罪的意识。

近年来，我市两级法院高频次、多形式地组织开展禁

毒宣传月、宣传周等活动，通过送法进社区、进学校，“人

民法官在身边”“法庭开放日”等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禁

毒宣传实效，切实提高群众禁毒意识。

此外，我市两级法院还积极利用信息化成果，借助微

信公众号、微博等网络新媒体，以更为新颖、群众更为喜

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毒品的危害及防毒、拒毒知识，强化警

示和法制宣传教育效果。

当前，许多人对毒品缺乏了解，认识上存在大量误

区，不能以正确的态度面对毒品，加上涉世未深、良莠不

分，受好奇心理的驱使，很容易轻信一些谣言，走上吸毒

的不归路。目前，常见的认识误区主要有：

——吸毒能减肥。近年来，一些别有用心者在社会上

和网络上散布“吸毒能减肥”的谣言，造成一些急于减肥成

功、对毒品的危害性缺乏了解的女性轻信上当。殊不知，

吸毒人员的体态消瘦是一种病态，因为吸毒成瘾后，人体

的各种器官功能受到损害，机体吸收功能下降，各种疾病

缠身，所以出现面黄肌瘦、骨瘦如柴，甚至衰竭而亡。

——认为吸毒上瘾后，戒毒就是了。目前，吸毒者采

取戒毒措施后复吸的不少。他们也都有强烈的戒毒愿

望，但意志不坚定容易导致戒毒失败。因为吸毒造成的

心理依赖像在人脑部扎根一样，一旦毒瘾发作时，痛苦和

强烈的渴求会让吸毒者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不顾一切

寻找毒品吸食。

——吸食摇头丸、K粉不上瘾。摇头丸、K粉的依赖性

主要体现在心理依赖。吸毒者在心理上所产生的效果和感

受甚至比海洛因还要强烈，会产生顽固的“心瘾”。而心理

依赖是毒瘾难戒的根本原因。

——认为不吸毒，不需了解毒品防范知识。不了解、

不知道容易误入毒品魔爪，没有防范意识，就会暴露在毒

品的威胁之下，存在被毒品侵害的可能。因此应学习基

本的毒品防范知识，真正认识其危害性。

——种植罂粟观赏不犯法。罂粟是制造鸦片、海洛

因等毒品的原植物，国家对罂粟种植实行严格管制，批准

只在限定区域内种植罂粟用于医疗。非法种植要依法拘

留、罚款，对种植 500 株以上的、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种植

及抗拒铲除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吸毒是违法行为，吸毒者自作自受。吸毒人员

既是违法者，也是毒品的受害者，从医学的角度看，又是

特殊的病人。我们要远离毒品，但不能远离吸毒人员，应

该以人为本，积极给吸毒者关心、治疗。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只有人人对毒品和毒情有充

分的、正确的认识，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远离毒品侵害，

才能自觉地参与禁毒斗争，打击毒品犯罪，才能众志成城，

形成强大的合力，遏制毒品问题发展蔓延，愿天下无毒。”

赣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负责人说。 （甘宫轩 整理）

准确了解毒品 才能更好地抵制

全市法院系统

“杀毒”对症下药 禁毒不留死角
□记者黄文生 通讯员肖昌明 李小飘

近日，南康区禁毒民警在耐心解答南康区第一小学学

生对禁毒知识的提问。 特约记者卢明亮 通讯员刘慧 摄


